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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楠

“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一
个多月的时间我的官司就打赢了，感
谢国家的政策，更感谢你们为人民服
务的态度！”2021年12月23日上午，
当事人将一面绣有“社会良心，法律
卫士”的锦旗送到了龙安区法律援助
中心，表达了对律师常灵芝认真负
责、为民解忧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
扬。

2021年 10月 8日，家住龙安区
东风乡娘娘庙村的朱某到龙安区法
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在详细了解
了朱某的案情后，龙安区法律援助中
心当场受理了朱某的法律援助申请，
并指派河南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常
灵芝为其提供服务。

接到指派后，常灵芝第一时间联
系了朱某。经过与朱某详谈，常灵芝
了解到，朱某是 2019 年 10 月 28 日
通过电话招聘到某公司上班的，担任
快递员的工作，工资发放制度是当月
工资下月发放。自从到某公司上班
后，公司一直没有给朱某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各项社会保
险，朱某还被无故克扣 1000 元工
资。于是，朱某在2020年 6月 25日
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公司也予
以同意，但对于朱某应得的相关权益
却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

在了解案情及受援人朱某的诉
求后，常灵芝告知朱某，应提供招聘
表、工资银行流水明细、原告在被告
处工作的工号等相关证据。随后，常
灵芝向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立案，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书面审理，认为本案超过了法
定时效期限，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在接到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常灵芝及
时和受援人沟通，向龙安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2021年11月11日案件开庭，常
灵芝在法庭上明确表述：“原告提供
的工资表、银行流水、工作服以及生
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可以充分证实原
告和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和原告
的工资情况。原告 2019年 10月 28
日到被告处上班后，被告到双方解除
劳动关系时都没有和原告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
条之规定，应当向原告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原告到公司上班后，被告未
按规定为原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同

时也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根
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以及第五
十条之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经
济补偿金，并返还无故克扣的 1000
元工资。”最终，该案件经过常灵芝的
据理力争，当事人的诉求全部得到支
持，即被告支付受援人经济补偿金
4501.3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29366.5元、返还扣发工资
1000元，共计 34867.8元，该案得到
圆满解决。朱某对结果非常满意，特
意制作锦旗来到援助中心表达谢意。

群众利益无小事。龙安区法律
援助中心始终秉持为民服务理念，扎
实做好“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工
作，开通农民工援助绿色通道，把法
律援助落到实处，赢得了受援人的高
度赞誉。

本报讯（记者 王晓楠）2021年12月
24日，汤阴县司法局举办了2021年度乡
镇综合行政执法培训班。各乡镇执法队
长、副队长、执法队员及各乡镇公安局派
出所、自然资源所、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
共计 100余人参加培训，进一步加强乡
镇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基层综合行
政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培训班邀请汤阴县自然资源局、汤
阴县城市管理局、汤阴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汤阴县水利局、汤阴县农业农村
局等执法单位业务骨干对乡镇执法人
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此次专题培
训对今后各乡镇综合执法办案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使广大行政执法
人员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基
本理念，切实提高对执法基础的理解和
掌握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为推进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营造了良好的工作
氛围。

汤阴县司法局

举办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王 璐）日前，龙安
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辖区行政机关，
与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座谈，并针对
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行政执法、行政应
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该院法官重点宣讲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河南省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规定

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内涵和范围，体现了“官”民平等、

“官”民和谐解决行政争议的法治意
识，发挥了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的作
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有
效满足群众“告官能见官”的期望，对
化解“官”民矛盾、促进依法行政和提
高司法审判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做实、做细、做优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该院高度重
视，一是多宣传，强化出庭应诉意
识。及时总结交流出庭应诉方面的
好经验和好做法，加大宣传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典型事例，发
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良好的
氛围。二是多沟通，形成出庭应诉合
力。加强与区直各部门、各乡镇办的
沟通协调力度，通过宣传、座谈，发送

司法建议书等形式，做好协调沟通
工作。三是多培训，提高出庭应诉
能力。邀请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旁听
庭审观摩、案例评析等活动，庭后进
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培训，切实提高行政执
法人员的基本法律素养，规范行政执
法各流程，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的
产生，全方位提高出庭应诉水平。

本报讯（记者 侯沛丽）2021年 12月
24日上午，殷都区人民检察院召开2021
年第四季度干警思想动态分析暨意识形
态工作联席会，准确把握全体党员干警
思想动态，，提升党员干警的思想政治和
业务素质。

会上，该院各党支部书记通过前期
的谈心谈话、征求意见、调查摸底，对本
支部党员干警的思想动态做了全面的分
析报告，查找干警思想动态中存在的问
题，并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表示会强化
政治理论学习，坚持抓好干警思想引导，
切实帮助党员干警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
的难题，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检察
业务工作开展的保障作用。各个党支部

思想主流积极、重视理论学习，对面临的
问题分析冷静客观，思想动态工作思路
清晰明确，提出的措施针对性、可操作性
强，极大地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
力和渗透力。

会议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内
容与检察工作需要、个人实际需求上
寻求平衡，进一步化解工学矛盾；提高
各党支部党建工作和日常业务工作的
结合，努力把党建工作的成效转化为
推进业务工作开展的动力；加强各党
支部书记、副书记党建工作责任落实，
为党员干警作出表率；把思想政治工
作与解决干警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干
警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爱护。

本报讯（记者 王 倩 通讯员 钟
传生）2021年 12月 31日，市公安局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平安 2号”
集中清查行动，通过集中警力组织治
安清查、设卡盘查、巡逻防控等集中
清查行动，努力营造严打、严防、严
控、严管氛围，对全市治安重点部
位、人员、物品开展拉网式和地毯式
集中清查，进一步堵塞各类安全隐
患漏洞，全面强化社会面治安管控
工作，最大限度打压犯罪空间，持续
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高压震
慑，切实维护我市元旦期间社会治安
大局平稳。

此次行动针对全市旅馆业、娱乐
场所、物流寄递业、人员密集场所
进行清理清查，加大对重点部位、
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检查整治力
度，开展涉毒隐患排查，净化辖区
社会环境，及时消除行业场所安
全隐患。

同时，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在全市
繁华街区、重要路段进行设卡盘查，
对过往车辆“逢车必查”“逢疑必查”，
震慑和挤压违法犯罪空间。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全警出动，严查酒后驾
驶、无证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消除路面安全隐患，确保元旦

期间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据了解，市公安局巡逻特警支

队还开展了“警灯闪烁”大巡防专
项行动，严格落实公安特警屯警街
面、动中备勤、人员密集场所高峰勤
务和“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最
大限度把警力、装备投向街面，在
安阳火车站、高铁安阳东站、市区
主次干道及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不间
断动态巡逻，随时接受情指中心指令
和群众报警求助。

此次清查行动中，全市公安民警
共清查宾馆、网吧、洗浴场所757家，
大型商场超市124家，打击现行违法

犯罪案件 36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员 130人、逃犯 13人。消防安全
大检查行动中，全市共检查单位
1954 家，整改火灾隐患 1456 处，拘
留 2 人。涉毒隐患集中清查行动
中，全市共清查娱乐场所 107 处，
查处吸毒人员 7 人，强制隔离戒毒
1 人。卡点布控大盘查行动中，全
市共检查车辆 7949 辆，检查人员
8584 人，查处酒驾 44 人，醉驾 36
人。“警灯闪烁”大巡防行动中，全市
共盘查可疑人员 1130人次、可疑车
辆 659 辆，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8
人、逃犯7名。

本报讯（记者 王 倩 通讯员 窦晓瑞）
近日，安阳县白璧镇的陈某刚从看守所
释放出来，再次因盗窃被刑事拘留。

2021年 5月，内黄县公安局长庆路
派出所接到报警，内黄县广播电视台附
近某小区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件，报案
人称家中2万元现金被盗。值班民警孙
正峰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领辅警刘慧龙、
冉德强等人赶到案发现场，因被盗现金
数额较大，民警立即联系县局刑侦技术
中队对现场进行勘验，同时，民警调取了
案发现场附近周围视频监控，通过对案
发现场监控视频的研判分析，一名可疑
女子进入民警的视线。监控视频中显
示，该女子从受害人家中出来后乘出租
车离开。民警沿出租车行驶轨迹一路跟
踪监控视频，直到跟踪至安阳县白璧镇
某村，看到可疑女子下了出租车。民警
迅速联系该出租车司机，询问该女子的

体貌特征以及是否有异常行为。出租车
司机向民警反映，该女子上车后就从身
上拿出一摞钱开始数，由此，民警更加确
定该女子就是盗窃嫌疑人。于是，民警
在白璧镇摸排走访中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为陈某。

经系统查询发现，陈某是一名盗窃
惯犯，2007年以来，陈某多次因盗窃被
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进一步查询发现，
目前，陈某因涉嫌另一起盗窃案件被羁
押于安阳市看守所。

2021年 12月 1日，犯罪嫌疑人陈某
被安阳市看守所释放的时候，在大门口
等候的民警孙正峰等人立即将其带至内
黄县公安局长庆路派出所。经讯问，陈
某对盗窃2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民警随即对陈某采取强制措施，并
将其羁押于安阳市看守所。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 王 倩）为及时、全面掌
握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状况，切实加强日
常医疗工作，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利，
2021年 12月 29日，汤阴县看守所组织
医护人员为在押人员开展健康体检。

为确保体检工作顺利进行，看守所
周密部署，每名在押人员由两名民警带
领有序进行体检。体检过程中，医护人
员仔细询问了在押人员的身体状况、既
往病史、家庭病史，逐一分析、梳理，对可
能患有严重疾病的在押人员予以重点检

查，并提出治疗建议。同时，医务人员还
对在押人员开展心里疏导和健康知识宣
教，并出具体检报告，为在押人员建立了
体检病例档案。在民警和医护人员的密
切配合下，整个体检过程秩序井然。

通过此次体检，汤阴县看守所全面
了解了在押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稳定
了在押人员情绪，切实保障了在押人员
的合法权益及身心健康，让在押人员在
高墙内体会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鼓励
他们积极改造，早日迎来新生。

守护佳节保平安
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平安2号”集中清查行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北关区人民

法院举行院史陈列馆揭牌仪式。该院

院史陈列馆通过科学设计、精巧布局，

图文并茂、光影结合地呈现出该院自

1974 年建院以来的光辉历史，展示了该

院在队伍建设、审判业务、文化建设、改

革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图为该院工作人员一起参观院史

陈列馆。 （本报记者 王 璐 摄）

→为了切实消除消防安

全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2021 年 12 月 27 日，市公安

局龙安分局善应派出所民警

深入辖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向群众宣传消防安全常

识 ，受 到 群 众 一 致 好 评 。

（本报记者 王 倩 摄）

法德济院 公廉润心

本报讯（记者 侯沛丽 通讯员 郑 茜）
“杨老师的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为我下一步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用
全会精神指导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让我受益匪浅。”2021年 12月 29 日，在
听完专题辅导报告会后，市人民检察
院政治部宣传处干警张洁深有感触地
说。

当天下午，市人民检察院举办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
报告会，邀请安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讲师、安阳市宣讲团成员杨永兴为
全体干警授课。

报告会上，杨永兴以《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为题，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的基本概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

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的丰富内涵和理论创新、走好新
时代赶考之路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进
行专题讲解，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史课。

本次专题辅导报告会是市人民检察
院举办的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干部第五期
读书班的一项重要内容。会后，该院检察
干警纷纷表示，要以此次专题讲座为契
机，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在今后的工作中自觉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学习党史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履职尽责、为党旗添彩、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一个强
市、八个领先”的目标任务作出贡献。

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暖人心 群众感谢送锦旗

感悟思想伟力 汲取奋进力量
市人民检察院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

题辅导报告会

准确把握思想动态
推动检察队伍建设

殷都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第四季度干警思想动态分析暨意识
形态工作联席会

盗窃积习难改
女子才出看守所又被刑拘

汤阴县看守所

为在押人员进行健康体检多宣传 多沟通 多培训
龙安区人民法院做实做细做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